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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教育厅

关于开展 2023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

（高校辅导员专项）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

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，提升我省高校辅

导员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，我厅与高校思

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（西南交通大学）联合设立思想政

治教育研究课题（高校辅导员专项），请各高校组织专职辅导员

积极申报。现将 2023年课题申报工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时间

自发通知日期起截止到 2023年 8月 30日

二、申报人范围及名额

各高校在编在岗专职辅导员（指在院系一线从事大学生思想

政治教育工作的人员，包括院系学工组长、团总支书记、党总支

副书记等副处级及以下从事学生工作的人员）。2021年及 2022

年立项未结题或被撤项的课题负责人本次不得申报。

在校生（含全日制研究生、普通本专科生）规模 3万人以上

的学校可申报 3项，其他各校限报 2项。在省内高校攻读“高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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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政治工作骨干在职攻读博士学位”的高校辅导员不占所在学

校申报名额。

此次申报分本科组和高职高专组，分列评审。

三、立项

此次申报课题拟通过专家评审择优立项 100项，其中根据课

题质量和专家评审意见，确定不超过 10项为重点课题。课题申

报条件、申报程序、过程管理、验收程序及经费决算等相关规定

请详细参看《四川省教育厅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

心（西南交通大学）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（高校辅导员专项）

管理办法》（川教函〔2020〕265号）（见附件 1）。

四、课题研究内容

课题研究内容详见《2023年四川省教育厅 高校思想政治工

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（西南交通大学）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（高

校辅导员专项）课题指南》（见附件 2）。

五、课题研究周期

重点课题研究周期：2年，自立项日算起（以教育厅立项文

件为准）。

一般课题和自筹课题研究周期：1年，自立项日算起（以教

育厅立项文件为准）。

六、申报材料提交要求

电子资料：请各高校推选的申报人于 2023年 8月 30日之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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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录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（西南交通大学）”

网站，进入“报名入口”注册登录后选择“2023年四川省高校

辅导员专项课题”进行申报。完成申报填写后系统自动生成《课

题申报书》供申报人打印盖章。

书面资料：请各高校于 2023年 8月 30日前（以当日邮戳为

准）统一将申报人的《课题申报书》（需加盖学校学生工作管理

部门公章和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公章）、《课题论证活页》（一式两

份）、《2023年四川省教育厅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

心（西南交通大学）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（高校辅导员专项）

课题申报汇总表》（加盖学生工作管理部门公章）书面版送交或

邮寄至培训研修中心办公室。

电子版资料内容应和书面版一致。

七、通讯地址和咨询方式

通讯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 111号西南交

通大学九里校区 0号教学楼 1415办公室，邮编：610031，收件

人：朱方方、刘典典

咨询电话：87600917、13881868512

附件：1.四川省教育厅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

心（西南交通大学）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（高校

辅导员专项）管理办法（川教函〔2020〕265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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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2023年四川省教育厅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

研修中心（西南交通大学）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

（高校辅导员专项）课题指南

3. 2023年四川省教育厅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

研修中心（西南交通大学）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

（高校辅导员专项）课题申报汇总表

四川省教育厅

2023年 7月 17日


